
       桃園市選舉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1月 8日 

發文字號：桃選一字第 1053150021號 

 

 

 

 

 

 

主旨：公告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本市投開票

所地點變更。 

依據：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105年 1月 7日桃市壢民字第 1050001368

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投開票所地點變更如下： 

編號 
原投開票所 變更後投開票所 

所屬村里 所屬鄰別 
場所名稱 

投開票所 

地址 
場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0434 
自立國宅活動

中心 C棟中庭 

自立五街 

82號 

自立國宅

C-12棟中庭 

榮安一街

466~468 號 
自立里 21-28 

 

 

主任委員    王 明 德 


